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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 

 

关于修改《招标投标法》的决定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 

    一、将第三条中的“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”修改为“国务院发

展改革部门”。 

二、第五条增加一款，作为第二款：“国家鼓励利用信息网络

进行电子招标投标。数据电文形式与纸质形式的招标投标活动具有

同等法律效力。” 

三、删去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。 

四、将第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：“国家对招标项目的技术、标

准有规定的，招标人应当按照其规定在招标文件中提出相应要求。

招标人可以在招标文件中合理设置支持技术创新、节能环保等方面

的要求和条件。” 

五、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：“招标人应当确定投标人编制投标

文件所需要的合理时间；但是，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，自招标

文件开始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，最短不得

少于二十日，采用电子招标投标在线提交投标文件的，最短不得少

于十日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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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第四十一条增加一款，作为第二款：“前款第二项中标条

件适用于具有通用技术、性能标准或者招标人对其技术、性能没有

特殊要求的招标项目。” 

七、将第四十七条修改为：“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，招标

人应当自订立书面合同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提交

招标投标和合同订立情况的书面报告及合同副本。” 

八、第四十八条增加一款，作为第四款：“依法必须进行招标

的项目，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公布合同履行情况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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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修改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的决定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 

一、将第五十五条修改为：“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

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。招标人也可以授权评

标委员会直接确定中标人，或者在招标文件中规定排名第一的中标

候选人为中标人，并明确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不能作为中标人的

情形和相关处理规则。 

“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，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

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自行确定中标人的，应当在向有关

行政监督部门提交的招标投标情况书面报告中，说明其确定中标人

的理由。” 

二、第五十九条增加一款，作为第四款：“依法必须进行招标

的项目，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公布合同履行情况。” 


